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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防雷工程专业资质
年检初审工作的通知
各防雷工程专业设计、施工资质单位：
为加强雷电灾害防御，规范我市防雷工程专业资质单位具体业务行为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以及中国气象局《防雷工程专业资质管理办法》（中国气象局令第10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盘锦市气象局将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防雷工程专业设计、专业施工资质的单位进行防雷工程专业资质年检的初审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   一、年检主要内容

1．企业遵守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情况；
2．企业本年度完成的防雷工程项目情况；
3．企业的社会反馈情况；
4．与防雷工程专业资质管理有关的企业变化情况；
5. 工程技术人员变动情况。
二、需提交的年检材料
1．防雷工程专业设计、施工资质年检送审材料清单；
2．防雷工程专业资质年检申请表；
3．防雷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表；

4．防雷工程所使用的防雷产品明细表；

5．防雷工程专业设计资质年检送审表；

6．防雷工程专业施工资质年检送审表；
7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8. 防雷工程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9．《防雷工程专业设计资质证》、《防雷工程专业施工资质证》（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10．工作总结。内容包括：遵守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情况，人员技术培训情况，当年承接的主要工程项目、总经营额和单项最大经营额、办公场所有无变动、设计或者施工设备与设施有无变化、有无违规行为、因何原因受到表彰或处分（罚）等情况。

11．气象主管机构出具的《防雷装置设计修改意见书》、《防雷装置设计核准书》、《防雷装置整改意见书》、《防雷装置验收合格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12. 至少提供一份完整的工程项目技术资料。包括工程项目的防雷装置设计资料、隐蔽工程的施工记录及工程的竣工验收资料。
三、年检方式

请各有关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将年检材料报送到盘锦市气象局法规科，其中，1-11项按序号排列，装订成册，12项单独报送。市气象局将于适当时间组织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和实地勘验。对于未按要求提交全部材料或者隐瞒防雷工程项目数量及施工地点,拒绝接受检查、勘验的单位将不予进行年检，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企业依法进行查处。

四、年检时间

2012年2月6日至26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五、联系方式

通信地址：盘锦市兴隆台区石油大街143号，盘锦市气象局业务科长室（原地矿局3楼）  

联系人：李颜彪    电话：2815830   手机：13942793855

E-mail：13942793855@139.com
表格下载网址：www.pjqx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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